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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

余额

３

，

８７３

，

３３２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７６２

，

７５５

，

３４３．１２ １９２

，

５４７

，

４１７．２８ ７

，

２３６

，

９６０

，

７３６．６０ １１９

，

３３７．３７ １

，

８８１

，

７６５

，

７１０．８６ １８

，

９４７

，

４８１

，

０４５．２３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

余额

３

，

８７３

，

３３２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７６２

，

７５５

，

３４３．１２ １９２

，

５４７

，

４１７．２８ ７

，

２３６

，

９６０

，

７３６．６０ １１９

，

３３７．３７ １

，

８８１

，

７６５

，

７１０．８６ １８

，

９４７

，

４８１

，

０４５．２３

三、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减

少以 “

－

”号

填列）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００ －４３９

，

２５３

，

３３３．４６ １

，

３３５

，

９６２

，

２７８．６８ －６７７

，

４１５

，

２９８．１５ ６２９

，

６９８

，

２０７．０７

（一）净利润

１

，

６３５

，

８２３

，

８７２．８８ ６５

，

１８９

，

６２５．５６ １

，

７０１

，

０１３

，

４９８．４４

（二）其他综

合收益

－１２

，

８４５．２３ －１２

，

８４５．２３

上述（一）和

（二）小计

－１２

，

８４５．２３ １

，

６３５

，

８２３

，

８７２．８８ ６５

，

１８９

，

６２５．５６ １

，

７０１

，

０００

，

６５３．２１

（三）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００ －４３９

，

２４０

，

４８８．２３ －７１７

，

９９７

，

２５８．５２ －７４６

，

８３３

，

１８６．７５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００ －５

，

０４２

，

７５０．２１ ９０

，

４４８

，

７９７．２２ ４９５

，

８１０

，

６０７．０１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４３４

，

１９７

，

７３８．０２ －８０８

，

４４６

，

０５５．７４ －１

，

２４２

，

６４３

，

７９３．７６

（四）利润分

配

－２９９

，

８６１

，

５９４．２０ －２４

，

６０７

，

６６５．１９ －３２４

，

４６９

，

２５９．３９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２９９

，

８６１

，

５９４．２０ －２４

，

６０７

，

６６５．１９ －３２４

，

４６９

，

２５９．３９

４．

其他

（五）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

转 增 资 本

（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

转 增 资 本

（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

余额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００ ５

，

３２３

，

５０２

，

００９．６６ １９２

，

５４７

，

４１７．２８ ８

，

５７２

，

９２３

，

０１５．２８ １１９

，

３３７．３７ １

，

２０４

，

３５０

，

４１２．７１ １９

，

５７７

，

１７９

，

２５２．３０

法定代表人：蒋卫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洪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娟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专

项

储

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

余额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００ ５

，

７２４

，

１５５

，

７２７．３７ ３４０

，

８７９

，

２３１．８６ ４

，

３５５

，

３１１

，

６１６．３６ １４

，

７０４

，

０８３

，

６３５．５９

加：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

余额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００ ５

，

７２４

，

１５５

，

７２７．３７ ３４０

，

８７９

，

２３１．８６ ４

，

３５５

，

３１１

，

６１６．３６ １４

，

７０４

，

０８３

，

６３５．５９

三、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减

少以“

－

”号填

列）

－３０３

，

２０４

，

３８５．８７ －３０３

，

２０４

，

３８５．８７

（一）净利润

５

，

２２４

，

６８２．４５ ５

，

２２４

，

６８２．４５

（二） 其他综

合收益

上述 （一）和

（二）小计

５

，

２２４

，

６８２．４５ ５

，

２２４

，

６８２．４５

（三）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 利润分

配

－３０８

，

４２９

，

０６８．３２ －３０８

，

４２９

，

０６８．３２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

分配

－３０８

，

４２９

，

０６８．３２ －３０８

，

４２９

，

０６８．３２

４．

其他

（五） 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２．

盈余公积

转增资本（或

股本）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 专项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本期期末

余额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００ ５

，

７２４

，

１５５

，

７２７．３７ ３４０

，

８７９

，

２３１．８６ ４

，

０５２

，

１０７

，

２３０．４９ １４

，

４００

，

８７９

，

２４９．７２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

存股

专项

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

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上年年末

余额

３

，

８７３

，

３３２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５６８

，

７８１

，

３９６．３１ １９２

，

５４７

，

４１７．２８ ３

，

３２０

，

１８６

，

８７９．３０ １２

，

９５４

，

８４８

，

１９２．８９

加： 会计政策

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本年年初

余额

３

，

８７３

，

３３２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５６８

，

７８１

，

３９６．３１ １９２

，

５４７

，

４１７．２８ ３

，

３２０

，

１８６

，

８７９．３０ １２

，

９５４

，

８４８

，

１９２．８９

三、 本期增减

变动金额 （减

少以“

－

”号填

列）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００ １５５

，

３７４

，

３３１．０６ －１８３

，

３４２

，

９１９．２５ ３８２

，

４３５

，

９７１．８１

（一）净利润

１１６

，

５１８

，

６７４．９５ １１６

，

５１８

，

６７４．９５

（二）其他综合

收益

上述 （一）和

（二）小计

１１６

，

５１８

，

６７４．９５ １１６

，

５１８

，

６７４．９５

（三）所有者投

入和减少资本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００ １５５

，

３７４

，

３３１．０６ ５６５

，

７７８

，

８９１．０６

１．

所有者投入

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

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３．

其他

４１０

，

４０４

，

５６０．００ １５５

，

３７４

，

３３１．０６ ５６５

，

７７８

，

８９１．０６

（四）利润分配

－２９９

，

８６１

，

５９４．２０ －２９９

，

８６１

，

５９４．２０

１．

提取盈余公

积

２．

提取一般风

险准备

３．

对所有 者

（或股东）的分

配

－２９９

，

８６１

，

５９４．２０ －２９９

，

８６１

，

５９４．２０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

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２．

盈余公积转

增资本 （或股

本）

３．

盈余公积弥

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七）其他

四、 本期期末

余额

４

，

２８３

，

７３７

，

０６０．００ ５

，

７２４

，

１５５

，

７２７．３７ １９２

，

５４７

，

４１７．２８ ３

，

１３６

，

８４３

，

９６０．０５ １３

，

３３７

，

２８４

，

１６４．７０

法定代表人：蒋卫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洪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胡娟

7．3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7．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7．5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7．5．１

特殊目的主体或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与公司主要业务往来 在合并报表内确认的资产、负债期末余额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太行华信”） 无 资产

１８３２８６４６０．９０

，负债

２９０９８９２６．１４

7．5．２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被投资单位全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注 册 资

本 （万

元）

经营范围

公司期末

实际投资

额（万元）

公 司 合

计 持 股

比例

公司合计

享有的表

决权

未形成控制的

原因

(%)

比例（

%

）

北京市北砖加油站 北京市

零售成

品油

８０．００

零售成品

油、 润滑

油、 润滑

脂

６４．８３ ６２．５ ６２．５

对外承包经营

海南帝豪家具有限公司 海口市 ———

９００．００

———

２６４．５４ ５５ ５５ ２００４

年起停产

北京市鑫建欣苑农贸市场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市

零售农

副食品

４０．００

副食品 、

粮 油 等

零售

３８ ９５ ９５

对外承包经营

7．5．3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7．5．3．１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哈尔滨太行兴隆水泥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２１

，

０３１．３９ －９

，

３１５

，

５０１．１０

7．5．4

境外经营实体主要报表项目的折算汇率

平均汇率 期末汇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港币

０．８１３ ０．８３０２ ０．８１５２ ０．８１０７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2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三

（上接

D29

版）

附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一：

蒋卫平先生简历

蒋卫平，男，汉族，

１９５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籍贯广西全州县，中共党员。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行政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工作简历：

１９７０．０７

—

１９７９．０８

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人

１９７９．０８

—

１９８８．０８

北京市大理石厂工人、供销科统计员、副科长、科长、副厂长

（其间：

１９８０．１２－１９８３．１２

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函授专科学习）

１９８８．０８

—

１９８９．０３

北京市建材工业总公司企管处主任科员

１９８９．０３

—

１９９２．０１

北京市建材工业总公司企管处副处长

１９９２．０１

—

１９９２．０９

北京市建材工业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９２．０９

—

１９９３．１２

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３．１２

—

１９９４．０３

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４．０３

—

１９９６．０２

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西三旗建材城经理

１９９６．０２

—

２０００．１０

北京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西三旗建材城经理

（其间：

１９９５．０９－１９９８．０７

在北京行政学院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２０００．１０

—

２００７．０８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其间：

２００２．０６

—

２００３．０６

挂职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２００７．０８

—

２００８．０６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８．０６

—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德义先生简历

姜德义，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出生，籍贯辽宁新宾，中共党员。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常委，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工作简历：

１９８６．０８

—

１９９４．０２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技术科干部

１９９４．０２

—

１９９４．１２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厂长助理，副总工程师兼科技处处长

１９９４．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０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副厂长

２０００．１０

—

２００２．０２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常务副厂长

２００２．０２

—

２００２．１１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常务副厂长

２００２．１１

—

２００５．１２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厂厂长

２００５．１２

—

２００６．０３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水泥事业部部长、水泥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６．０３

—

２００７．０５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水泥事业部部长、水泥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７．０５

—

２００８．０４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水泥事业部部长、水泥分公司经理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０８．０４

—

２００９．０４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水泥事业部部长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０９．０９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水泥事业部部长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０９

—

２００９．１１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９．１１

—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常委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石喜军先生简历

石喜军，男，汉族，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出生，籍贯河北唐县，中共党员。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０．０７

—

１９９２．０８

北京矿务局长沟峪矿干部

１９９２．０９

—

１９９５．０７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学生

１９９５．０８

—

１９９９．０３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部干部、经理助理

１９９９．０３

—

２００３．０８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营部副经理、经理

２００３．０８

—

２００５．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组织部长

２００５．０７

—

２００５．１２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２００５．１２

—

２００６．０３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６．０３

—

２００８．０２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人力资源部部长

２００８．０２

—

２００８．０９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组织部长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０９

—

２００９．０４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９．０４

—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臧峰先生简历

臧峰，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出生，籍贯河南信阳，中共党员。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工会主席。

工作简历：

１９７４．０５

—

１９７６．０２

河南信阳市郊区公社红光大队知青

１９７６．０２

—

１９７８．０２

总参第三通信团一营一连战士

１９７８．０２

—

１９８０．０３

总参张家口通信指挥学院学员

１９８０．０３

—

１９８５．０３

总参第三通信团一连、十连技术员、分队长、副连长、连长、党支部副书记

１９８５．０３

—

１９９１．０３

总参第一通信总站司令部通信科参谋、副科长

１９９１．０３

—

１９９１．０８

总参第五通信团副参谋长

１９９１．０８

—

１９９９．１２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伍修权办公室秘书、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９．１２

—

２００３．１１

总参军务部副师职参谋

２００３．１１

—

２００７．０１

北京建材经贸集团总公司党委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

２００７．０１

—

２００９．１１

北京建筑材料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０９．１１

—

２０１０．０５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北京建筑材料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１０．０５

—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工会主席

王洪军先生简历

王洪军，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籍贯山东诸城，中共党员。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并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现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２．０７

—

２０００．０９

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财务资金部干部

２０００．０９

—

２００２．０３

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公司总会计师

２００２．０３

—

２００３．０１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部常务副经理

２００３．０１

—

２００５．０１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部经理

２００５．０１

—

２００６．０３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资金部经理

２００６．０３

—

２００７．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部长

２００７．０７

—

２００７．０９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部长

２００７．０９

—

２００９．０５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０５

至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财务总监

王世忠先生简历

王世忠，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出生，籍贯黑龙江双城，中共党员。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毕业于清华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参加工作，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３．０８

—

１９９６．０１

北京建材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干部

１９９６．０１

—

１９９６．１１

北京建材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建欣苑小区副主任

１９９６．１１

—

１９９９．０２

北京建材集团房地产开发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９．０２

—

２００６．０３

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

２００６．０３

—

２００９．１０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９．１０

—

２０１１．１０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房地产开发部部长

２０１１．１０

—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谭仲明先生简历

谭仲明，男，汉族，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出生，籍贯山东省潍坊市，中共党员。

１９７６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

现任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任中国建材工程建

设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工作简历：

１９６８．１０

—

１９７８．１０

山东潍坊东风铸造厂、山东潍坊化学试剂厂、山东潍坊化工厂工人、班长、车间副主任

１９８２．０７

—

１９９０．０１

山东潍坊水泥厂技术干部、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常务副厂长

１９９０．０１

—

１９９２．０９

山东潍坊市建材工业公司副经理

１９９２．０９

—

１９９５．０７

山东鲁南水泥厂 厂长助理、第一副厂长

１９９５．０７

—

１９９７．０７

国家建材局生产协调司负责人、司长、国家建材协会常务副会长

１９９７．０７

—

２０００．１０

国家建材局机关党委书记、行业管理司司长

２０００．１０

—

２００１．１２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１．１２

—

２００２．０２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２．０２

—

２００３．１１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３．１１

—

２００４．１２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４．１２

—

２００５．１２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５．１２

—

２００６．１２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１２

—

２００７．０１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０１

—

２００７．０７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０７

—

２００８．０８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０８

—

２００８．１２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８．１２

—

２００９．０５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０５

至今 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胡昭广先生简历

胡昭广先生生于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自动化专业。在校期间曾担任政治辅导员、学生会副主席工作。

１９８２

年在瑞典结业于由联合国主办的企业管理研修班。

胡昭广先生毕业后曾任：北京医药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第一任主任（即中关村

科技园区前身）；海淀区区长、区委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控股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京泰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国家发明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香港清华校友会会长、香港清

华同学联会会长；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顾问；中国老教授协会副会长等。

胡昭广先生现任：清华大学二十一世纪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特华博士后工作站导师；山西省人民政府经济

顾问；神州数码香港上市公司审核委员会主席、独立非执行董事；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不取报酬）；中国地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不取报酬）；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绿色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清华教育基金会理事；清华校友总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对外技术交流协会会长等。

胡昭广先生曾荣获得中国科技部授予的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创建和十年发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拓荒牛’

荣誉称号”；在火炬计划实施

２０

周年时，荣获科技部颁发的“国家科技计划突出贡献”奖状和奖章。

张成福先生简历

张成福，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中：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在哈佛大学肯尼

迪政府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兼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央编办多届机构改革专家顾问；国家发改委、建

设部、商务部等多个部委的职能部门的专家顾问；中国行政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市社科百

人工程入选者，获教育部优秀青年科研奖励计划。

徐永模先生简历

徐永模，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伦敦南岸大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曾任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建筑材料生产力促进中心主任。

现任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专职副会长；兼任中国水泥协会副会长；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

品协会会长；中国建筑砌块协会理事长；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董事长；华润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

事；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叶伟明先生简历

叶伟明，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同时获得伦敦大学法律学士学位，为香港会计师公会

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于财务及会计方面累积超过二十年经验。曾先后于一

家国际会计师行、一家大型欧洲银行及香港多家上市公司出任高级职位。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担任海尔电器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担任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秘书兼合资格会计师；于

２０１０

年任禹洲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于香港上市之巨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百富环球科技有限公司和远东宏信有限公司之独立非执行

董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胡昭广，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胡昭广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张成福，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成福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徐永模，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徐永模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叶伟明，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

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为香港会计师工会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及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会员。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

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

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叶伟明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

附件三：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胡昭广先生、徐永模先生、张成福先生和叶伟明先生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已书

面同意出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

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

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

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

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

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

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北京金隅股

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叶伟明先生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为香港会计师工会会员、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

员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

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

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１７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９

：

４０

在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心

Ｄ

座

２２

层第八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７

名，实际出席的监事

７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孝群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

６８

条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的通知》等规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等规定；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上述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应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征

求被提名人对提名的同意，提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单：

刘义、李璧池、胡景山、钱晓强、

张登峰、张一峰、王欣。

张登峰、张一峰、王欣为职工民主选举的职工监事。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自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２０１４

年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

该议案将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逐项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三、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根据有关监管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参照同等规模上市公司监事薪酬水平，建议第三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方案如下：

控股股东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不单独另行支付薪酬；

其他股东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

５

万元人民币

／

年（税前）；

职工监事：不单独另行支付薪酬。

该议案经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将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刘义先生简历

刘义，男，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出生，汉族，籍贯河北涿州，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参加工作，国家注册工程咨询（投资）

师。

现任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正局级监事会主席。

工作简历：

１９６９．０１

—

１９７８．０８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一部队司令部直属通信连战士、排长

１９７８．０９

—

１９８０．１１

北京市宣武区环卫局秘书、团委书记

１９８０．１２

—

１９８５．１０

中共北京宣武区委城建部干部

１９８５．１１

—

１９９０．１２

北京市宣武区房地产管理局副书记、书记

１９９１．０１

—

１９９８．１２

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１９９９．０１

—

２００９．０６

北京市工程咨询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期间在中央党校攻读法理专业研究生）

２００９．０７

至今 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第七办事处主席

李璧池女士简历

李璧池，女，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汉族，籍贯河北清苑，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同年参加工作，高级会计师。

现任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正处级专职监事。

工作简历：

１９８７．０８

—

２００１．０７

北京市财政局，先后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２００１．０８

至今 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先后任科级、副处级、正处级专职监事

胡景山先生简历

胡景山，男，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生，汉族，籍贯天津，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工作简历：

１９７６．０９

—

１９８１．０９

天津市石膏板厂团支部书记

１９８１．０９

—

１９８６．０９

天津市职工科技大学学习

１９８６．０９

—

１９８７．０６

天津市新材料公司团委副书记

１９８７．０６

—

１９９２．１０

天津市建材局团委副书记

１９９２．１０

—

１９９４．０３

天津市加气混凝土厂党委书记

１９９４．０３

—

１９９６．１２

天津市建材集团总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

１９９６．１２

—

１９９９．０３

天津市建材集团总公司发展部长

１９９９．０３

—

２０００．０４

天津市建材集团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发展部部长

２０００．０４

—

２００３．０８

天津市建材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０８

—

２００９．０７

天津市建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２００９．０７

至今 天津市建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钱晓强先生简历

钱晓强，男，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出生，籍贯北京。

１９９５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应用数学系，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９

年获得北

京工业大学工程硕士学位，获得土地评估师资格、商帐追收师资格、证券从业资格。

现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８．０４

—

１９９９．０９

建设银行北京铁道支行信贷部副经理

１９９９．０９

—

２００５．０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经理

２００５．０７

—

２００６．０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高级副经理

２００６．０３

—

２００７．１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高级经理

２００７．１０

—

２０１０．０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助理

２０１０．０５

—

２０１０．０７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副主任

２０１０．０７

至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副总经理

张登峰先生简历

张登峰，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９

月出生，籍贯河南商丘，中共党员。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４．０７

—

１９９９．０４

北京建材集团人事部干部

１９９９．０４

—

２００２．１１

北京建材集团人事部经理助理

＠２００２．１１

—

２００４．０２

北京金隅集团办公室主任助理

２００４．０２

—

２００８．０３

北京金隅集团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２００８．０３

—

２００９．０６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关系部部长

２００９．０６

至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张一峰先生简历

张一峰，男，汉族，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籍贯北京，中共党员。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参加工作，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毕

业于北京市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大学学历。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

工作简历：

１９８３．０１

—

１９８３．０７

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工程队工人

１９８３．０７

—

１９８９．１０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工人

１９８９．１０

—

１９９２．０４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团总支副书记、书记

１９９２．０４

—

１９９５．０９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工会副主席

１９９５．０９

—

１９９６．１２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工会主席

１９９６．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１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０．１１

—

２００３．１２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０３．１２

—

２００４．１２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副厂长

２００４．１２

—

２０１０．０９

北京市建筑五金科研实验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１０．０９

—

２０１１．１２

四平金隅水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２０１１．１２

—

２０１２．０７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２．０７

至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办公室主任

王欣先生简历

王欣，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出生，籍贯福建福州，中共党员。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审计专业，本科学历，会计师。

现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工作简历：

１９９３．０７

—

１９９４．０７

北京市木材厂实习

１９９４．０７

—

２００２．０９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部干部

２００２．０９

—

２００４．０１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部副经理

２００４．０１

—

２００８．０３

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０３

—

２００８．０９

北京金隅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北京金隅地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０９

—

２０１０．１１

北京大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北京大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０．１１

至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２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１８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心

Ｄ

座

２２

层第六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星期五）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三）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心

Ｄ

座

２２

层第六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二、会议审议议案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修订《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次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薪酬方案详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其中董事候选人臧峰为职工民主选举的职工董事；张登峰、张一峰、王欣为职工民主选举的职工监事。

职工董事、监事不参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三、出席人员

（一）截止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中央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本公

司

Ｈ

股股东请见与本公告同时发布的

Ｈ

股通知）。

（二）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的委托代理人。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不能亲自出席会议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并填写《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授权委托书》（附件一），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应当出席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会议。

（四）监票人、见证律师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前，持营业执照（如有）、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等证明以及《北

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附件二）前往公司办理参会手续，也可以信函、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办理手续如前）。

联系部门：董事会工作部

联 系 人：王莹、刘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７５８７７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０８８９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心

Ｄ

座

２２

层

２２２０

房间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１３

五、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预计不会超过半个工作日，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一、《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二、《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一：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一、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董事候选人姓名 累计投票方式

蒋卫平先生 票

姜德义先生 票

石喜军先生 票

王洪军先生 票

王世忠先生 票

谭仲明先生 票

胡昭广先生（独立董事） 票

张成福先生（独立董事） 票

徐永模先生（独立董事） 票

叶伟明先生（独立董事） 票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姓名 累计投票方式

刘义先生 票

李璧池女士 票

胡景山先生 票

钱晓强先生 票

议案序号 审 议 议 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

议案

４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

议案

二、特别决议案

议案序号 审 议 议 案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修订 《章程》

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

注：

１

、表决人对每一项议案只能从“赞成”、“反对”、“弃权”三者中任选其一表决，并在其下边对应的表决栏内填上「

√

」

号；

２

、表决人对一个议案的表决栏不作任何标记，或同时在两个及以上表决栏填写「

√

」，视为“弃权”。

３

、选举董事、监事采用累计投票制表决方式，股东持有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

的表决权可以集中或分散使用。如持有

１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的股东选举董事拥有表决权数量为

１０００×１０＝１００００

票；选举监事拥有

表决权数量为

１０００×４＝４０００

票。

４

、 委托人没有注明受托人信息的， 将视为委托大会主席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

Ａ

股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小写）：

＿＿＿＿＿＿

股，（大写）：

＿＿＿＿＿＿＿＿＿＿＿＿＿

股。

委托人身份证 （或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联系方式：

＿＿＿＿＿＿＿＿＿＿＿＿＿＿＿＿＿＿＿＿＿＿＿＿

受托人身份证：

＿＿＿＿＿＿＿＿＿＿＿＿＿＿＿＿＿＿＿＿＿＿＿＿

受托人联系方式：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附件二：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单位）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

３６

号环球贸易中心

Ｄ

座

２２

层第六会议室举行的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公司名称）：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Ａ

股）：

身份证（工商注册）号：

通讯地址：

签署（公司盖章）：

＿＿＿＿＿＿＿＿＿＿＿＿＿＿＿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复印件及拟

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４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

２０

日前（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５

日或之前），将本回执以邮递

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


